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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6月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编号：

证监立案字 01120250018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

对公司立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编号：2025-038）。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浙处罚字【2025】24号）（以下简称“《事先告知书》”）。

二、《事先告知书》主要内容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沈健先生、吴逸敏先生：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澳环保或公司）涉嫌信息披露

违法违规一案，已由我局调查完毕，我局依法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现将我局

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所根据的违法事实、理由、依据及你们享有的相关权利予

以告知。

经查明，嘉澳环保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

截至 2021年 12月，嘉澳环保子公司济宁嘉澳鼎新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嘉澳鼎新）年产 20000吨环保增塑剂项目（以下简称环保增塑剂项目）试

生产结束，已通过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和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取得《安

全生产许可证》，但未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第九条和第十四条、



《企业会计准则第 17号-借款费用》第十三条等规定及时将上述环保增塑剂项目

结转至固定资产并计提折旧，也未准确核算相应的借款利息，迟至 2024年 6月

才进行结转，导致嘉澳环保披露的 2022年年度报告和 2023年年度报告相关财务

数据存在虚假记载。其中，2022年虚减营业成本 13,444,175.77元，虚减财务费

用 5,767,483.35元，虚增利润总额 19,211,659.12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绝对值

的 28.91%，虚增净利润 15,258,202.58元、占当期披露净利润绝对值的 49.06%；

2023年虚减营业成本 13,558,188.38元，虚增利润总额 13,558,188.38 元、占当期

披露利润总额绝对值的 63.72%，虚增净利润 10,441,351.18元、占当期披露净利

润的 200.38%，且 2023 年净利润由亏损转为盈利。2025年 4月 29 日，嘉澳环

保披露《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对前述事项进行了追溯调整。

上述违法事实，有监测报告、评估报告、相关人员询问笔录、情况说明、公

司公告等证据证明。

我局认为，嘉澳环保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

称《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第七十九条的相关规定，构成《证券法》第

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违法行为。

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沈健，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未勤勉谨慎履行职责，未

能保证 2022年年度报告和 2023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涉嫌违反《证券

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是嘉澳环保上述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

时任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吴逸敏，分管嘉澳环保财务和信息披露工作，未

勤勉谨慎履行职责，未能保证 2022年年度报告和 2023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

完整，涉嫌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是嘉澳环保上述信息披露

违法违规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拟决定：

一、对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 550万元罚款；

二、对沈健给予警告，并处以 250万元罚款；

三、对吴逸敏给予警告，并处以 200万元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相关规定，就我局拟对你们实

施的行政处罚，你们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



和证据，经我局复核成立的，我局将予以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

的权利，我局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提示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 4月修订）》第 9.8.1条

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七）

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载明的事实，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财务指

标存在虚假记载，但未触及本规则第 9.5.2条第一款规定情形，前述财务指标包

括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或者负债科目”。根据本

次收到的《事先告知书》认定的情况，公司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5年 4月修订）》第 9.8.1条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但未触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 4月修订）》第 9.5.2条规定的重大违法类强制

退市情形。公司本次收到的为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事先告知书》，最终结果

以其后续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为准。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经营活动正常开展；同时，公司对上述相关拟

处罚措施将积极行使听证或进行陈述、申辩等合法权利，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

权益。

3、公司有关信息请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或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10日


